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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家正常化之道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理事長、台灣國際法學會理

事長 

 
 
 台灣當前的政局，在中國加強對台灣的

統 戰 分 化 、 「 聯 共 制 台 」 份 子 的 呼 應 之

下，加上國家社會的種種問題及即刻改革

的強烈要求，期待的美好願景久久未現，

使 很 多 人 失 望 、 憂 慮 或 憤 怒 ， 產 生 失 落

感、不安定感、挫折感及無力感。台灣何

去 何 從 ？ 在 變 動 的 混 亂 中 ， 應 該 警 惕 的

是，我們不能忘記也不應該忘記方向——

台灣國家正常化的康莊大道。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明顯的事實，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不應該被否認。台灣是台灣，中國是

中國，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互不隸屬的不同

國家。  

 六十年來，台灣由第二次大戰後被軍事

佔領地演進為一個主權獨立的自由民主國

家 。 這 個 演 進 過 程 ， 可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

(1)1945 年 至 1952 年 舊 金 山 對 日 和 約 生

效，由中國國民黨軍代表盟國軍事佔領台

灣 。 (2)1952年 到 1987年 ， 中 國 國 民 黨 流

亡政權將台灣置於軍事戒嚴的威權血腥高

壓統治之下，台灣人民被剝奪了基本自由

與人權，是沒有合法性、沒有正當性的外

來 統 治。 (3)戒 嚴 解 除之 後 ， 自 1988年 迄

今 ， 是 台 灣 民 主 化 與 本 土 化 的 階 段 ， 將

「 中 華 民 國 」 台 灣 化 ， 落 實 台 灣 人 民 的

「有效自決」，台灣發展獨特的政治、經

濟、社會與文化制度，演進為國際社會的

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具備一個國家存在的

所有要件，也以是一個國家的事實存在國

際社會中。  

堅決反對「海峽兩岸和平促進法」 

 中國於今（2005）年3月制定「反分裂

國家法」，是要併吞台灣的侵略法。呼應

中 國 ， 目 前 台 灣 的 立 法 院 有 人 企 圖 制 定

「海峽兩岸和平促進法」（以下簡稱「和

促法」），以幫助中國達到侵略併吞台灣

的目的。「和促法」以「和平促進」為美

名，實質上是要出賣台灣、向中國投降的

法律。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構成一種

違 反 國 際 法 （ 包 括 聯 合 國 憲 章 在 內 ） 的

「破壞和平罪」、「侵略罪」；出賣台灣

的主權獨立，幫助敵國的中國、向敵國投

降的人，將等於是這種國際罪行的共犯。  

 「和促法」要出賣台灣的主權，違反台

灣現行的憲法與法律，背叛台灣人民的民

主意志。  

 「和促法」以「九二共識」、「一個中

國 」 為 前 提 ， 違 反 事 實 與 法 律 ： 所 謂 的

「九二共識」並不存在，台灣人反對「一

個中國」，堅持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和促法」要將「四不一沒有」法律

化。實際上，「四不一沒有」是以中國對

台灣「無意動武」為前提；由於中國一直



新世紀政策建言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2期／2005.12.30 5 

不曾放棄要用武力併吞台灣，近來對台灣

的軍事武力威脅，變本加厲，「四不一沒

有」當然已失去意義。  

 「和促法」企圖於立法院之內，設立與

中 國 政 府 交 往 、 協 商 、 談 判 、 講 和 的 機

構，以剝奪及限制總統與行政院的憲法權

力，並要以多數決的暴力，超越憲法，無

視憲法，是顛覆國家體制的違憲行為，觸

犯現行法律。  

 一直以「消滅共匪」、「殺朱拔毛」、

「光復大陸」對台灣人洗腦的中國國民黨

統治壓迫集團失去權勢之後，今日，竟然

搖身一變，「聯共制台」，與昔日不共戴

天的「共匪」要共同壓制台灣的民主、自

由、獨立。台灣人民堅持民主自由、保障

人權的生活方式與體制，要當家作主，建

立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台灣的前途，必須

由台灣人民來決定，絕不容許任何政府、

黨派、團體或個人加以壓制、抹黑、扭曲

或出賣。  

台灣要成為正常化的國家  

 台灣雖然已經演進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要成為

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必須要做兩件大事：

一、制定台灣憲法，國家正名；二、加入

聯合國為新的會員國。  

制定台灣憲法，國家正名  

 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就需要制定

一部以台灣為主體、表達國格國情、切合

人民真正需要的憲法。台灣在演進為一個

國家的過程中，還沒有產生一部自己的憲

法。由於沒有台灣憲法，導致國家認同的

混淆，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的爭論，仍然

持續不斷。因此，在國內無法形成應有的

人民共識與國家團結，在國際上也無法享

有一個國家應有的地位。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釐定政府的體

制，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代表人

民的共同意志，是國家正名定位、永續發

展的基石。台灣作為一個國家要在國際社

會適存、永續發展，必須全力從事制定台

灣憲法，這部憲法不是現行「中華民國憲

法」的增補修改，而是台灣國家獨特性結

晶的新憲法。  

 「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 實 施 的 對 象 時 空 錯

亂，先天不良，後天失調，中央政治體制

權責分配不明，一直造成很大的困擾與憲

政亂象，對人權的保護也落後。由於現行

憲法修憲的高難度，修憲被認為「幾乎不

可能」。唯有制憲，才能嚴肅正視國家正

名定位、國號、主權與領土等敏感但必須

面對的憲法課題，做全盤性的周全考慮，

促成國家正名憲法化、台灣完整的國家正

常化。  

 誠實面對台灣憲法的敏感問題，制定一

部以台灣為主體的憲法，擴大人民的憲政

教育及參與是絕對必要的。為加強推動制

憲運動，必須結合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

成立一個獨立於政府權力之外的「民間制

憲 聯 盟 」 ， 作 為 制 定 台 灣 憲 法 的 主 要 推

手。  

 在民間制憲聯盟制定台灣憲法草案的過

程中，需要結合學術研究單位、智庫的力

量，作全盤性、完整性的規劃與設計。此

外，也要推動普及的民間憲法教育，以凝

聚台灣人民制定自己憲法的共識。透過公

開說明會、討論會與座談會的舉辦，由點

而面，由面而體，對社會各階層人士進行

說明、溝通與討論，增進台灣人民對於制

定台灣憲法的意義與原則的瞭解，並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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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表達他們的意見、心聲與期待。  

 在民間制憲聯盟積極推動憲法普及教育

一 定 時 間 之 後 ， 就 輪 到 人 民 作 最 後 的 決

定，透過全國性公民投票，表示贊成或反

對憲法草案。能經過此種程序形成對新憲

法 的 瞭 解 與 共 識 ， 台 灣 憲 法 自 然 可 以 產

生。  

 憲法的權威來自人民，憲法為人民而存

在。公民社會積極參與台灣制憲運動，不

但是主權在民的落實，而且人民對自己的

憲法一定會產生親身參與制定的感情，對

台灣憲法加以珍惜，加以愛護，促成民主

憲政的深化及憲法文化的健全發展。  

台灣加入聯合國為新會員國  

 台灣國家正常化，制憲正名是對內的一

環，對外則要申請加入聯合國，成為會員

國。  

 聯合國所代表的宗旨與功能具有全球性

與普遍性；若能加入聯合國，就能順利加

入 其 他 的 國 際 組 織 。 台 灣 是 一 個 主 權 獨

立、愛好和平的國家，有履行聯合國憲章

義務的能力與意願，當然有資格做為聯合

國的新會員國。台灣國加入聯合國是二千

三百萬台灣人民的權利，也是一種責任。  

 有台灣的加入，聯合國才能落實「會員

普遍的原則」，成為真正的世界組織。台

灣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等於是國際社會

對台灣的集體承認，對台灣的國家尊嚴、

安全與外交以及台灣人民的人權有非常正

面的意義，也可促進台灣與中國在聯合國

體系下正常化的互動，逐步建立互信合作

的關係，對台海、亞太區域與世界的和平

都有幫助。  

 過去十三年來我們的政府推動參加聯合

國，陷於八股老套，毫無創新，一直盤旋

在虛假的「中華民國參與問題」上。  

 要打破僵局脫出枷鎖，我們的總統府與

外交部應化被動為主動，化消極為積極，

以求突破的成效。積極主動的做法，就是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四條有關新會員國入會

的規定，由政府向聯合國提出申請加入為

新會員國，強調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有履行聯合國憲

章義務的能力與意願。此新模式具有主動

性 、 積 極 性 ， 可 凸 顯 台 灣 是 一 個 主 權 國

家，明確表達台灣要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的

意願，有助於國際文宣與外交的推展，與

過去十三年因循、敷衍的應付做法不同。

換 句 話 說 ， 第 一 要 名 正 言 順 以 「 台 灣 」

（Taiwan）的國名身份申請加入聯合國，

而 不 是 以 「 中 華 民 國 」 （ Republic of 

China, ROC）的名義；第二要申請成為聯

合國的會員國，而不是觀察員。會員國專

屬於國家，是永久的，觀察員不一定是國

家 ， 是 過 渡 的 ， 兩 者 享 有 的 權 利 大 有 差

別；台灣加入聯合國，必須凸顯主權國家

的地位。任何「觀察員」申請的提出，只

是矮化台灣國家主權、不負責任的委屈作

法。  

 向聯合國提出申請加入之後，第一關就

是由安全理事會（安理會）審查決定，會

遭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否決」。中國否

決權的殺傷力與聯大總務委員會拒絕將友

邦一向的聯合提案列入聯大議程相似。但

是，我們的政府抱著必勝必成的決心，以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尊嚴，頭一次

申請加入聯合國，對台灣的民心士氣、台

灣的國際地位、國際文宣的效應，一定有

意料之外的鼓舞、激勵、提升的作用。這

種 決 心 在 中 國 通 過 「 反 分 裂 國 家 法 」 之

後，更要非常堅定，以明確反駁「台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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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一部分」之謬論。假使政府決心如

此做，將是台灣歷史上的第一次，展現民

進黨執政確實不同於外來政權的中國國民

黨執政。即使聯合國沒有通過台灣申請入

會案，也是跨出勇敢、有魄力的一大步，

比一向名不正言不順、畏首畏尾的困境一

定 更 好 。 目 前 正 是 鼓 足 勇 氣 、 信 心 與 決

心，集結智慧力量，力求突破、開拓新機

運的時候。  

全民推動國家正常化運動  

 國家正常化的二大要事——制定台灣憲

法及加入聯合國——需要全民推動。政府

要拚，人民也要拚。制憲正名、加入聯合

國雖然是艱難但是意義偉大崇高。正確的

偉 大 目 標 既 定 ， 就 要 經 之 營 之 ， 全 力 以

赴。我們一定要政府與民間密切合作，結

合國內外的力量，發揮政府、實業與公民

社會三大部門的總體力量，有健全的心理

準備及持之以恆的耐性毅力，展開馬拉松

式的全民運動。  

 民主化及以「公民社會」為基礎的「全

球治理」，是今日世界的大潮流。民主化

的台灣，順應此大潮流，要站起來及走出

去，展現台灣日益強壯的公民社會力量，

使國際社會清楚認識肯定民主自由、人權

立國的台灣。民主自由人權的人民力量，

無可抵擋。  

 除了國內人民的力量，分佈在北美洲及

世界其他各地台灣僑民的力量，也是不可

忽視的，可以積極動員。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制憲正名、

加入聯合國是台灣全民的願望，不是追求

不可能的夢。正如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是對

「似乎不可能」的挑戰，台灣國家正常化

也是類似的挑戰。只要我們的政府、各行

各業、人民同心合力，海內外台灣人民共

同堅持不斷的努力打拚，我們的美夢一定

成真。  

（本文原刊載2005年10月30日自由時報星

期專論，第4頁）          ◎  

 


